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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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  

專專專業業會會會議議議或或或跟跟跟進進
 

業 進計計計劃劃期（如多專業會議無須舉行）：：多專是業

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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

保 家 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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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士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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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科
 

醫生
     
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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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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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  
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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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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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專需業需  

是  要會  

議 否要 提認


不 已 交為報需告要數就目跟：進計 

劃
 

的執行情況提交報
多  

？
家 覆          （ 與 專業 議（包括 

告
庭 會  







參
 

 

 

 

不與成適員用 1 ( d )

 

 

 

參 會議） 次數：
 

於第 B 3 項類 核
 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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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  

請在多適專當業的會方議格的
 

家內庭加上成別  「員 
：的個案。

 

）」號） 曾參與多專業 *  

  
母親     

   

 姊兄親  妹弟    
    

  

會議的


  

 

   

次數
祖     

   
  

  

／外祖 
     

母繼祖 ／外祖母繼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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     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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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1 7 .  

親的 女 友（
  

母 其親 女朋友／同居 朋
  

  

他
 

的男屬朋，友請／註同
 

親 明居男朋友填如
  *  

     

*

在請第在


內項填填寫曾參與多專業會議的次數，填寫時請參閱第上「
B 1 5

」字。）寫的次數如果是 均由父親出席，
B 1

便
5

2

，而這兩次
 

應在項，例內

8 

當 參
 

B 1 .  

事有兒童
2

有否 與多專業會議？（ 請沒有
在內第 填        

多  

兒   

專
 

業
  

會
  

議
 

的
  

次
 

數
        

(

（ 1

a

不 B 3 ( d )  

)  



ð  

   
 

在 內填寫曾
  

  

上「 項」填字寫。的）次參數與如個果案是會議，的而次有
 

數關，兒填童寫兩時次請均參有閱出第 項， 如
 

席，便應在例
  

   

事用件於／第懷疑
 

   

適
 

 兒項事類件別ý生的的個ð案點
   

點ó別（如多於 個
 

事發地點。，）
   

 

受 
 

 

兒童／潛在受 兒童的居所 可選取多於 項）  

  

   
 

／
 

寄親 
 

 

養戚母／的朋居／所同（ô如的與居童所的家庭友 兒 （如居與所兒不童同的）居所不同）  

  

  

院兒舍童之
 

  

ôõ／兒家童ô補õ  習住中宿心  

院
醫院  

／宿舍
 

部傷成害員／／懷診疑所／親友傷 潛 的公眾 ／害寄／養 在母傷）害 

兒童的人 居所
 其他，ð請方註（明例  

如
 

公
  

共
 

交
  

通
  

、
 

街
  

道
  

、
 

餐
  

廳
  

、
 

（
  

如
 

該
  

人酒
  

士並不是家庭公園、 店
 

等
  

）
       

( b )  

   
   
   
   

常根發據生區議或
 

會最新區


近域
   

    

（如西 發生多事於件 的
 

個地事中 區 南區  

點發  



。
   

   

地）點，請離   

選
  九龍城 區    灣仔區 區 油尖島旺區      黃大仙區     西貢區       區        大埔區     北區        

觀元朗塘區        

                

B 1 9 .  

取最嚴重事件或最經東區
 

人於／ 照兒葵顧／青懷區疑  者的ð址兒 ( )  

              

事
 

件
 

屯請填
 

ý門
 

寫
 

生區
 

時
  

慣
  

常
 

與
  

有
 

香關
  

港詳細地址及區議兒
 

以會
 

童分
         

深
 

水
  

埗
  

區
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
 

起居住的
 

不荃沙
 

 知灣田外區
       

區或
 

道區
 

母
  

／
 

監
  

護
   



    

                 

   
中灣西仔區              

   
   

南區大黃埔大區仙區區                  

    
西九龍貢

 

區城
 

區
     

油離觀尖島塘旺區區區
      

沙深東田水區區埗
 

   

B 2 0 .  第 B 1

  
  
  

區
  
  
 

葵 區  

9

青    項所列
 

住址的
 

 

房屯北區門區        

 

香元港朗以區外 

荃不知灣道區  

 

  

  

公共屋邨 屋ó別
  

 

居過渡者有性其房屋屋（計例劃如中轉屋、簡約公屋等 ）  

  

  
 

租者置其屋計劃
  

私私人人房房屋屋（（
 

 

 

自租
 

置住））  

 

 

 

  

員ö宿舍
 

B 2 1 . 

 

   

寮屋／平房／木屋 租住
   

自置））


   

 

兒寮分屋／院平 （租童 房／木屋（其 單位舍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

有
  

  


關
 

兒
 

   

 

與童他受， 請／註懷明 受  

 

疑  時的÷要住處
  

   

   

 

與  親母及同繼住母  

( )

( )  

 

同住   

 

 

  

  

    

 

與 繼
 

 親 住
 

 

與母親親及及  的同同居女朋友 非兒童生母 同住
    

 

母
    

 

與與與母 親親同及母親的同居男朋友 非兒童生 同住
    

與祖親 同住住    

   與與親幼屬兒同母／住  

外祖 母住在 管之人同  

同住
  

  兒ð童 家／住寄養家庭    

 住住在在 宿宿 ／兒 院／宿舍  õ 童  寄住 ô院舍    其他醫請 性    

   

住 ，院（註明只限  

ñ
  

期  

 

在
   

質
  

，
 

例
  

如
  

一
 

ò
 

療
 

養
  

服
  

務
 

）
            

B 2 2 .  



 

  

 

多排
 

專
 

業會議ó議／
 

在完成調查及評估後所有專業人士同意的兒童照顧ô（住與 宿如母照在同顧多住專 6 服 I I I第 5 ( 3 )與親友項同）住（ 

務業前，會往議請B

更／
2 4

專新項本業）附人 

件士議附定錄跟三進「計保劃護後兒童資個料月
6 

系內統兒表童格被安排」（如在多專業會議／有關專業人士議定跟進計劃後 個月內兒童被



    

I I

  

  

安
I





排」住第宿5 (

照
3 )

顧項）（ B 2 4  

B 2 3  

 

服
  

務
 

前，
 

往
 

請
  

更
 

新
 

項
 

本
 

）
 

附
 

件
  

附
  

錄
 

三
     

2

「保護
   

 

兒
 

B 3 .  

  

   

童資料 格兒多其專業
5

住
 

系
 

統
 

表
   

 

童如 他，宿照顧服
(

務會
2 )



宿請註照顧明
  

服務（前往 項）
    

 

5 ( 2 )

，議該óô議
 

排／是所否有已專執業行人？士在完成調查及評估後同意ô排兒童住
   

B 2 4 .  

õ第（ö請÷於項兒）童入住後更新本 I I I已
I第（ö請÷於 I I項兒）童入住後更新本

 

附件附錄三「保護兒童資料系統表格 」



附件附錄三「保護兒童資料系統表格 」
同例


在
 

查
 

   

 

調已入及住評兒估童期住ø宿照顧服務意》為，   

 

  

是有關否兒需要童因ô排應／法 經定兒多監／專管懷業？疑會 （議
 

兒或ó事在議件第／，於B 1

根調
3

查 保估後時）： 據項《及填評報護事兒件童所性及有質ù專屬年業類條人別士( d ) 需需不定
  

 

  
  

要


要監
 

 


 

，管但：兒童在 兒
 

事
 

件ý
 

生ú，已經根據下述法律條文正在接受法
   

  ( a )  

《《保ù
 

護年
 

兒û童條及例ù年條例》
  

 

《《õü成年人監護》ý 條例》其
5 (

 

《高他
1 )



等，法þ 條例》
 請院訟註條明例 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B 2 5 .  

需要（請 ( ）  法 回答以下 a )項
 

 

（õ定監管 

是
 

否已申請？請曾於申申請請後更新本附件附錄三「保護兒童資料系統表格 I I I

專
 

）  

 



項 」第傷（害業如
 

／ 經合 已特


待 申請
—種 屬定作於類







別程多
  

  

或懷疑
  

下序種選指傷引超害傷  ／」害虐所／ 待的ó別（請參閱「保護兒童免受虐待 多
身體傷害／  

 

  

過待 個列待的，分釋可項）選義  

以）下多於 種傷害／虐待類別及可在每毆打）及非意外使用暴力（ 打腳踢、以物件擊打、搖盪嬰兒 強被等毒迫藥兒、童酸從事性液與其體或體力火或引
 

致年非齡意外受傷  不相稱的等ö作  照顧者假裝兒童生病求醫



    

  疏忽  

  

 




照
 

令
 

  
  

 

身顧藥體物方而面照兒顧童不誤足服（等）物 
 

 

食 、衣服、住宿、沒有適當儲存危險
  

   

 

剥健
 

奪康接護理留受不


  

ñ孕期婦獨 教足



於懷兒育童／

 

或酒跡精 脫期不顧
訓練

  

毒 象（的孕如身癮ø
(

體濫驗用出
 

藥危物險／藥酒物精或以酒致精嬰）兒或出嬰生兒時呈身þ體危呈險þ藥中物
  

性
 

侵
( a )

û
 

(

亂
i

（
)  

倫請回答以下 癥a )

狀項）  

(

被被
i i )

親親屬（以
 

 

屬 祖外 的母人強／姦 ／母與／兄親弟屬 

姊以妹外除的外人）
(

形 性強姦 交  

 

( i

ú行
 

其他 交 ／與親屬性進性
i

侵
i i )

v )

( v )  

身û體是等否）式 的  兒的童ù涉人 過
 

互
  

 

及
   

性
 

  

活
 

ø（非禮、手以聯下網情／況智
  

：
 



手
      援助交際  

能
 

 

機
 

否程
      製網作上兒性童活ø           色  情影像    否否否   

淫、


口
  

交
 

、
 

愛撫、猥褻暴
     

  心
  

式認識傷 害兒童
 

 

是是害／懷疑傷
 
 

 

是

  

理


傷害／為 性待目 

的誘識
 

兒童
 

 

B 1 3 ( d )

否      

是是  

B 2 6 .  

   

持持續續憎／恨嚴詞辱模斥罵持續讓兒及童排仿／、
I I

鼓漠
I

不關
 

 

一 勵 心
  

不適用（件就極
  

第
 

端心
 

理傷項
 

害類／別
  

 及待
 兒童否是否（因 ／ 的

 如兒待童在懷登疑記 後待因兒同童 事虐件兒
5 4 )

 

事容
(

當個件
7 .  

 

致
 

許不
命案

 

恰 行為
B 2

？而言事
 

）
 

   

   

 

件致命
 

，請更
 

1 

 


新本附件附錄三
 

兒  

「保
分（如童組認

 

是（護死兒亡童日資期料系統表格 」第 項）
   

受為 有待關的分風組
(

險合因素（在與受 ／有被適 ，風可險從每識的個別õ  

分／ 選分組 童組揭ú最／ô本 出並不適用 兒 有關的行為問題勤／包ô括業沉成迷績上問網題、夜歸等 )  

）
     

   

多調三查因素個
 

及答評案）估個案期ø）
情緒／心理問題精神病例如精神分裂、û鬱、焦慮症等



    

    

   

   
   
   

智力遲習特障殊教   患病礙母／  不  在以嬰上孩）  

   

需
 

    

括
  

育緩包 如 習遲緩或ý


等 要 ô
 

自閉、專注力展不遲足緩／過度活躍、讀寫
時想肢要體期ñ的傷殘期兒與童 ／母懷分孕開（即在五歲之

 

ú與 母分難其濫用於 顧他藥照，物的嬰幼兒請註明   

障礙、特殊ô

2

開超
 

過
 

年或
 

  

 

   

一
    

    

    

    

 

分


組
  

 

與傷害／懷疑傷害／潛在傷害兒童的人有關的
 

因素（指該人士是 
   

  

母本的個案， 括繼 母及養 母）
 

分組並不包適用
   

迷 思
   

 

  

情親問想ýüý信 題
 

 

精緒神關／係


／心 題智理問
 

病 問力遲題
   

病
 

 

患 ／肢體傷殘緩包括ô習遲緩或ý展遲緩
   

  

育õ成兒熟／極不度足
 

  

技巧 ／自缺我中乏心  

 

 

 

 

 
 

   

對當事兒童期望過高為人 母的技巧
 

   
 

有嚴不重良／嗜ñ好期濫（用例藥如物賭博、沉迷上
 

網）
       分組 3  

嚴親
 

密重拒 力酒與伴／ñ侶期
   

暴酗

   

絕 專業人士
   

曾童是的 人兒個案／有合
 

 

 作兒／風迴險避的個案的傷害／懷疑傷害／潛在傷害兒
   

   

其有他別，於本請註ð明社會規範的文化觀念
   

 



環境或社
  

本經濟分困組難並不會因素
 

   

住屋問題／／居失適
 

業用

 

傷 懷
 

環／害／ 疑傷住害／境就業不  

 缺 支援系統（例潛惡劣足乏 如配在偶傷、害祖兒童的人無法應付的家庭危機／壓力  社 兒   班缺等乏）區資源（例如日ø幼 中心母、／鄰外舍祖支 援母幼、兒親照屬顧、計
 

朋
 

劃友、等
 

導）修傷害／懷疑傷害／潛在傷害兒童的人（非家庭成員）能夠很容易接
 

觸其他，請當事兒童註明



    

4   

   
   

   
   
 

分
  

  

組 與本引分ý組事並件不有適關  

 

用  

 在事件身嚴體脆重弱及／部  

 

或位
     

B 1

的
3

因素
( d )  

B 2 8 .   

  

次數
  

受
 

傷及頻／密或身體多
  

處受傷
  

受傷原因不明
  
  
  

家不其他，請庭適用別（屬註於明ó 第 項類別 的個案）
  
  

有有  母／的母核與繼心家庭
 

 



 

 

C 部  －  

有有õ  有 ü 母／繼 的核心家庭

部部部 －－－ 傷傷傷傷害害害害

 ／／同母居與 同母居的核心  

 

 

家庭有 母
／／／／

的母 家
 

懷懷懷懷

的大
疑疑疑疑

單
傷傷傷傷

親庭
害害害害

家女
 有 母的其沒 他有／ 單， 請母的明  庭親大  註家

／／／／

庭朋
潛潛潛潛

友／
在在在在

男
傷傷傷傷

朋
害害害害

友
兒兒兒兒

的
童童童童

家
的的的的

庭
人人人人的的的的資資資資料料料料  

C

（
1 

註
.  

：請
 

為每名傷


害


／


懷疑


傷
 

家庭
 

           
  

16

 17 -  21 

害／潛在傷害兒童的人分別填寫 C 部）  （出


生估


年
 22 -  

 27 -

份
26 

  31 

：


計
 32 - 36 



如知道
  



年
 37 -

齡
  41 

出範生圍：年份，請填寫本項，否則留空，並選擇以下之估計年齡範圍）

 42 -



 
 

或
 46 

 47 -  51 

 52 – 56   

以  
57



  下 
C 2 .   

     或  
： 道以(只

 

 性別 不知


 上男 適
  

用於未能識別的女人或陌
 

生
  

人
 

) 

     不知道   

C 3 .   否 

 

是 在 

  

 

  

香港出生      
   
   
   

是  

 否，請 份   
 

 

註明來港年否不，非知道香港居民



    

C 4 .              （傷
(

(

( 5

( 6

(

與
1

2

( 3

( 4

7

請害
  

 

 

／
 

)   

) 

) 

)  

 

懷疑傷
 

 

) 

害／潛在
 

)  

傷害兒童的人
 

與當事兒童的關係
) 

當
 

根 編
) 

事據 所 填上數字）
( 8  

兒下

( 9 )  

親童述關 碼 係列的編ò
( 1 0 )  

母親
( 11 )  

兄弟
( 1 2 )  

母妹
( 1 3 )  

( 1 4 )  

祖姊祖
( 1 5 )  

繼繼母親母   

 

 

／／
 

 

外外祖祖 母
  

 

 

 

( 1 6 )   

( 1 7 )  

繼 兄的屬弟男朋繼親姊親的妹女朋
 

友
8

友／ 男
( 1 )   

／同同居居女朋朋友友
( 1 9 )   

( 2 0 )   

( 2 1 )   

( 2 2 )  

家族朋 ／朋輩的
( 2 3

養 友
)  

母
( 4 )  

寄幼家住
2

兒庭宿ð傭院ö管舍人
 

／兒童院 ／母宿舍家ñ／職員
( 2 5 )  

( 2 6 )  

( 2 7 )  

ô合ôõ租õ人
(

住／鄰
2 8 )  

補習老老師師宿／／部職居員
 

C

宗教人
 

5  

  

沒同 朋 教練員  

 

. 

職

 

／
 



õ院有ô舍／士能 ô別õ住  

朋宿部宿友
 事 其他關 友識，係 ／ 輩





請的的註人人明 

／
 

陌生人
 地





區ý
 

時名傷稱
 

害。／
 

如懷沒
    

       

       

      
   

疑傷害／潛
 

有
  

    

關資料在
 

  

有
 
  
   

，傷請害
 

填童寫
 

 

兒
 



的「
   

人
 

 

不的知
 

 

住道址」
 

（）。只 

 

  

  

須


填
 

 

  

寫
 

 

街道
  

  

 

、屋邨及
 

C 6 .  

 

中
C7.  

黃灣西仔區區 九南區  龍城區   

離島區
   油尖旺區   大 區 區  西             大埔區仙 北區貢  

      
觀塘

     葵青區    
元 區  



朗區  
    

東深區水埗
 

區
 

事
 

  

沙田
 

   

 

區
   

時
 

荃灣區ý 是否與當事兒


童


屯在門同區
  

一
 

住址
  

居
 

住


香？ 

港
 



以外
  

不知道是 否 不知道üý單已ü狀身況



    

   
   
   

   

C 8 .  

   
   
 

分同
 

居居  

 

 

 

 

 

   

／離ü
   
 

知
 

最
 

高
 

不喪偶道
 



從ô歷
   

接
 

C 9 .   

高初õ小程程受
 

小
  

度度教（育一 小三 度初
 

於
 



中 小小／低四至至 小ô程程度（（中一至小中六）  

 

 

 

中
 



六
 

  

中程度（ 四至 三
 

）

   

高 中 ））
 

職
  

大大專ô或或以以上上程程度度（如文憑／副ô士）
  
 

不知


 

業
 



道
 

   

 

商 界／
   

  
 

文專業 ö廠 ÷
( )

 務
 

或公司東
 服售書貨

 

／／行 老師、社ö、醫生等
 

   

 

業員秘政／管理ö作 例如／／書
 

÷ö技店術性／作檔  生產ö作（例如öö  

 

 

÷／
    

 

廠作ö（
(

小例如販人、餐ó廳築 侍應、 理 ö人生、廚師等髮）師  

、司機等）  

   

C10.  

失 就業不足
   

操業／退ô不福 )  其   傷害  



生持家務者

C 11 .  

休人
  

知利道／教士育機構


職ö 不包括上列專業／行政／管理ö作


，請 明


 
  

他 註
  


種
 

族有／     

  

懷
 

疑
  

 

傷害


  
 

／潛在




 

傷 
 

  

害兒童 在
 

有 的人 孩
 

沒 童時不代知


曾道否 

遭受傷害／ 待？

  

華人   

美非國洲  人人
   

     
     

C . 1 2    

德法國國 人人  

   
   
   
   

   

  

新
  

 

巴加基  

 

 

 

斯坡  

 

  

坦人
 

  

人
      

 居


港
  

洲 蘭孟
 

澳 人 印印度尼 斯泰國人卡人日本加英 人 人人人 里加拉 越南人菲拿國大人
 

人 其他，請 明身律份賓人人 韓 註尼新國西泊蘭爾人人 不知道香港居民



    

   ( )  

    

   
   

C.13

 

   

   

非有法條


居件居留 包括探親、就業、就讀、旅遊、酷刑／免遣返聲請等
   
   

不其知他道  

留（請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

 

 

 

C14.  

 

傷


害
 

酗／懷酒
 

疑傷害／  

           精神病  

明潛）
 

在傷
                      身體殘疾／患病  

 

害
 

 

兒童的人是否有 ？
( ( a ) )  

沉濫用 以下情況


迷 藥賭 物博 無智法障解決的債務問 題 

 

不知道
 

 

是否不已
(

適否經用是
a )   

 




報請
  

 

 

 

警
 

？

   

回答 下 項

   

仍


有 以

 

õ否知因道傷
I

害
I

，
I

／因 
5

為
(

待
5

警
)

兒方
 

童尚事õ件完而成考調慮查採 取或採 取 行有  

了檢 控 ø？
   

不


統（
 

，考已慮 採 取或不採 取 檢 控行ø表當格有經進採 」取步檢資控料）行，ø請，更但新法本庭附仍件õ附有錄   有（可，選已超經
 

採過 取 檢個
 

控分
  

行項
  

）ø
 

 ，
  

法
  

庭的  簽    

裁決是罰 款保守行為 個月  

           

 社會令       

    

感 化服務令          

裁決
      

三「保護兒童資料系
     

時監禁        

個小月醫院令 個月，但緩刑       

：
   

                 

     

     

C15.   

個月 
 

 

其罪監禁名 個月
  在了

 

他，不請成註立  明    除已
 

傷經因害在應兒保本童護次的登 而名兒人童記的姓 資 
 

料提兒系供／統的懷登資疑
 

 

記料 外兒。，事 請件盡的量其提他供兒涉童及的同資一料傷，害該／資懷料疑將傷會害／／潛
 

  

身件份類證 證 *別明  
 

 

 

身件份號碼 
 

 

 

明
 

與
 

 

童當的事關兒 



    

 *  請  

( 1 )

(

根
 

2 )  

( 3 )  

( 4 )  

( 5 )  

( 6 )  

( 7 )  

據堂兄領下弟養述姊兄所妹弟列（姊編包妹碼括）填同 上兄弟姊妹  

 
 

 

 無鄰院同／表/（ ／其 舍 朋友 輩／社  他親居ô，屬／請ô關包 朋註係õ括共明寄的宿  

 

同兒
 

部租童客的／
 

數異字母或同母異 的兄弟姊妹、繼兄弟姊妹）陌宿交 好
 

友生友
 

媒體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或
    

 

 

D 部部部部  －－－－  附附附附加加加加表表表表格格格格的的的的資資資資料料料料  你  

 

有否
   

 

夾
  

   

 

有
列  

 

附為傷害有沒，請  

 呈報人員／社ö  

  

／懷疑傷害／潛在傷害兒童的人填寫明夾附的附加表格數目：
姓名： ñ話號ò：  

的
 

附加表格？
職級     職位：：     

    加簽  

    職姓人員：／級名：  

督
 

日簽署期：：導人員 ñ話號ò：
  

   

    

 

-   -  

簽日署期：  ：完


